关于2011年困难劳模申报工作的通知
京工办发[2011]70号
 
各区、县总工会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，各产业工会，各局工会，各集团、公司工会，各直属基层工会：
根据全总文件精神和市总2012年两节送温暖活动总体安排，现将2011年困难劳模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全国劳模“三金”和北京市困难劳模帮扶金
1.申报范围和标准
申报范围为符合生活困难标准的全国劳模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北京市劳模、部级劳模、外省市迁入劳模和享受全国、北京市劳模待遇的先进个人，发生困难的时间范围以2011年为主，兼顾长年患病劳模（劳模生活困难标准详见附件1）。
2.申报要求
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劳模，如实填写《2011年劳动模范生活困难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，并附医疗自费证明等困难材料。同时，将2011年去世或调离本系统的劳模名单汇总填写《劳模变故统计表》（附件3）。
二、低收入离退休劳模补贴
1.申报范围和标准
申报范围为已正式办理离退休手续且月平均养老金低于我市2011年社会基本养老金水平（2268元/月）的全国劳模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北京市劳模、部级劳模、外省市迁入劳模和享受全国、北京市劳模待遇的先进个人，养老金以2011年1月调整增加后的数额为准，不含荣誉津贴。
2.申报要求
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劳模，如实填写《2011年北京市低收入离退休劳模登记表》（附件4），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与养老金存折复印件等证明材料，由各单位进行审核与汇总，填写《2011年北京市低收入离退休劳模汇总表》（附件5）。
三、有关要求
1.请各单位认真做好审核与汇总工作，核实劳模身份，严把困难标准，真实反映劳模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，将上述表格（纸质版与电子版各一份）与相关证明材料于2011年12月9日前报送至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。
2.请各单位务必把调查工作做细做实，避免瞒报漏报。要特别关注市属改制企业的劳模，区县与产业系统工会要做到不推诿、不扯皮、不拖拉，切实帮助困难劳模做好申报工作。如有遗漏，由各单位进行补偿。

3.各单位还要及时做好北京劳模工作管理平台的数据维护工作，核实数据库内劳模信息，将本年度劳模信息变动情况进行更新，做到动态化管理。
4.各单位可参考市总帮扶金标准，制定本系统或本单位的配套帮扶政策，主动走访困难劳模家庭，多角度、多渠道缓解劳模生活困难，将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。
联 系 人：范亚文     牛佩玲
联系电话：65592602   65592833
附件：1.2011年劳模生活困难标准.doc
      2.2011年劳模困难申报表.doc
      3.2011年劳模变故统计表.doc
      4.2011年北京市低收入离退休劳模申报表.doc
      5.2011年北京市低收入离退休劳模汇总表.x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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